
附表4
浙江省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冲抵学时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	继续教育证书号
	

	执业单位
	

	申请冲抵的学时数
	

	冲抵学时的理由
	

	具体情况说明（可另附页）
申请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执业单位意见
	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

	省注册办意见


说明： 1.冲抵继续教育学时的理由包括：《浙江省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。
       2.申请人须提交本申请表一式两份，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

